
薪資所得（50）雇主負擔部分核銷範例 

 

 

 

預算來源： 
1. 國科會計畫-管理費 
2. 產學合作計畫-人事費、業務費 
3. 教育部計畫-人事費、業務費或
學校配合款 

4. 推廣教育計畫-人事費 
5. 各單位預算 
6. 學校經費-各單位預算 

雇主負擔部分以
「支付證明單」
黏貼於支出憑證
粘存單核銷 

 


